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運動設施管理維護費收費標準 
中華民國 111年 3 月 16日 110學年度第 2學期學務會議通過 

一般使用場地維護及燈光費 

對象 

 

  金額(元) 

項目 

本校學生 
教職員工 

(校內及附屬單位) 
校友 校外人士 備註 

籃、排球場 1,400 1,500 2,500 
5,000 

須預繳保證金 2,500元 

*空調標準，每單位 3,000元 

綜合禮堂 

(羽球場，共 3場） 

1場 2場 3場 1場 2場 3場 1場 2場 3場 1場 2場 3場 
*空調標準，每單位 2,000元 

250 500 750 300 600 900 500 1,000 1,500 1,000 2,000 3,000 

桌球教室 100/桌 150/桌 200/桌 250/桌 *空調標準，每單位 1,000元 

韻律教室 

(含音響及空調) 
600 800 1,200 1,800 

 

*各場館以 2小時為 1單位 

*本收費標準計價依參加者之身分別收費(學生、教職員、校友)，需出示相關證件。 

*各場館運動型社團每學期收費 2,000元。 

*籃、排球場學生得以半場租借，費用折半。 

 

 

 

 



大型活動場地維護及燈光費 

*各場館以 2小時為 1單位 

*本收費標準計價依參加者之身分別收費(學生、教職員、校友)，需出示相關證件。 

*大型活動每場次借用，工作人員加班費及清潔人員費用依勞基法現行規定另外計算。 

*連假辦理活動依勞基法規定之「假日加班給予兩倍工資」，活動廠商需自行支付工讀人員費用(含勞保、勞退等)。 

*機關團體經簽奉核准折扣優待。 

 

 

對象 

 

金額(元) 

項目 

本校學生 
教職員工 

(校內及附屬單位) 
校友 校外人士 備註 

籃、排球場 2,500 3,500 6,700 
8,500 

須預繳保證金 4,250元 

*空調標準，每單位 3,000元 

綜合禮堂 900 2,500 
3,000 

須預繳保證金 1,500元 

*空調標準，每單位 2,000元 

 

桌球教室 600 800 1,500 
2,000 

須預繳保證金 1,000元 

*空調標準，每單位 1,000元 

 

韻律教室 

(含音響及空調) 
1,000 1,200 1,600 

2,200 

須預繳保證金 1,100元 

 

田徑場 2,500 3,000 4,800 
6,000 

須預繳保證金 3,000元 

 

壘球場 2,500 3,000 4,800 
6,000 

須預繳保證金 3,000元 

 


